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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以下简称“《有关问题的通

知》”）、《2019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2019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账户与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2019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本期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九州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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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12月 25日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金司路北段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汝林

注册资本：114,79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工商注册号：9137082869809778XT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公司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省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企业债券【2018】54号），同意公司发行公司债

券不超过 10亿元，其中 0.75亿元用于金乡县金北新城污水处理工程，5.25亿元

用于金乡县金北新城公共管廊项目，4亿元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发行对象为中央

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

券账户或 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

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

上交所：债券简称：PR 金乡 01，债券代码：152128.SH；

银行间市场：债券简称：19 金乡城投债 01，债券代码：1980078.IB；

3、发行主体：

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7年，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第 3-7 年末每年还

本 20%

5、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人民币 70,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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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7.50%。

7、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至第 7 年，

每年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每次还本时，本金根据

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按上述

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

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提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

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8、起息日：

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9年 3月 20日。

9、付息日：

2019年至 2026年每年的 3月 2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3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债券上市时间和地点：

本期债券于 2019年 3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中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

12、债券担保：

本期债券由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级

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14.债权代理人：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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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重大事项

（一）济宁市鲁西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与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

1.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申请执行人：济宁市鲁西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本案济宁中院已下达执行通知书（(2023)鲁 08 执 294 号）要求履行济仲

裁字（2022）第 540/651 号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执行案纠纷。

标的额：4558095.60 元。

2.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2022年 8月 15日济宁仲裁委受理了济宁市鲁西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与金

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并裁决如

下：

被申请人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应当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申请人济宁市鲁西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价款 4,558,095.6 元及利

息；驳回申请人济宁市鲁西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驳回反请

求申请人（被申请人）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对反请求被申请人（申

请人）济宁市鲁西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仲裁反请求。

3.案件执行情况：

目前发行人准备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并提起诉讼。

4.影响分析

发行人目前业务经营正常，目前所有债券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事项对

发行人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

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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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济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金乡县金源置业有限公司、

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前保全案

1.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 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申请人：济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金乡县金源置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本案现在诉调阶段，还未收到起诉状。

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前保全。

标的额：2000 万元。

2.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济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

条、第一百零五条、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金乡县金源置业有限公司、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银行存款 2000 万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产，冻结或查封银行存款的期

限为一年，动产为二年，不动产为三年。冻结或查封期间不得支取、转移等，

不得再设置其他权利，否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需要续行查封、冻结的，应当在查封、冻结期限届满七日前向本院提出

续行查封、冻结的书面申请，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查封、冻结；不申请

或者逾期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保全的法律后果。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申请人济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

3.影响分析

发行人目前业务经营正常，目前所有债券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事项对

发行人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

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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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作为 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债权代

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进行月度债

权事务代理工作时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出具本债权

代理事务报告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

九州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2019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

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五、债权代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乐欣霖

联系电话：010-57672000




